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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全媒体

本报10月14日热线消息
(记者 王琳 赵磊)14日，家
住奎文区阳光新巢小区的姜女
士向记者反映，最近物业贴出
通知让住户缴纳取暖费，但是
当她到物业缴纳的时候，工作
人员告诉她取暖费是每平方
31 . 2元，这个费用标准让她
没法接受。“我家明明是住
宅，为啥要按照商用房标准
收。”姜女士对此非常不满。

下午，记者来到该小区的
一号楼，刚进电梯就看见一张
物业催缴取暖费的单页，上面
写着：9月29日起至10月28日
止到物业管理处缴纳取暖费，
过期缴纳者视为放弃。“就是
看到这张单页，我赶紧跑到物

业去交费。”姜女士说，没想
到一位年轻的女性工作人员告
诉她说，她家取暖费的收取标
准是每平方米31 . 2元，比正
常的住宅收费25 . 6元贵出5元
多钱，她家的房子53平方米，
这样一来要多交将近 3 0 0元
钱。姜女士询问价格为何高这
么多，对方表示她家的那栋楼
属于公寓性质，配套等各方面
都比较高，所以取暖费收得也
高。对此解释，姜女士十分不
认同，买房的时候合同上说得
清楚是“住宅”，如今收取取
暖费凭啥按照商用房的标准
收。

记者从姜女士的购房合同
上看到，在用途一栏里清楚地

写明用途为“住宅”。“我们
是2011年底搬进来的，听周围
的邻居说刚搬进来的第一年取
暖费还是按照每平方25 . 6元收
的，可是从2012年底开始就涨
价了。”姜女士说，前两年为
了省钱她家一直没有供暖，今
年添了小宝宝不能不开了，跟
邻居们谈起取暖费的问题，也
都是一肚子的意见。“之前我
们小区的电费、物业费和水费
也都是按照商品房算的，大家
伙不愿意，找了物业和开发商
好几次，终于改成按照住宅的
标准。”姜女士表示，既然这
些费用都按照住宅算，取暖费
凭什么按照商品房算。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阳光新

巢小区的物业，一位姓胡的男
性工作人员给记者拿出了一份

开发商与潍坊市热力有限公司

签的供用热开户合同，他解释

说，合同上将整个1号楼都算

为了商品房供热。“开发商卖

房子的时候按照住宅销售，和

供热公司签合同却算作商用

房。”该工作人员表示，问题

出在开发商身上，第一年开发

商因为业主不满，让物业按照

住宅的价格向业主收费，最后

却不把差价补给物业，导致那

一年亏损了不少钱。所以从去

年开始，供热公司按照合同约

定向物业公司收钱，他们也只

好按这个价钱向居民收。

明明明明是是住住宅宅，，取取暖暖费费按按商商用用算算
物业解释：开发商和供热公司就这样签的合同

10月13日潍坊长安医院与阳
光巴蜀酒楼共献三重敬老礼，重
阳节公益活动温情上演。据了
解，此次重阳节公益活动，是潍
坊长安医院联合阳光巴蜀酒楼为
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传统
美德，体现全社会对老年朋友生
活的关心、健康的关切，在重阳
节之际共同兴办的关爱老年人大
型公益活动。

本报10月13日热线消息 (记
者 赵松刚 )13日，诸城的陈先
生反映，他在2012年购买一辆北
京现代轿车，4S店销售商称送
真皮座椅，但是近日他发现座椅
破损，经鉴别为皮革座椅，而当
初的合同上写着皮座椅。4S店
销售商称，合同中的皮座椅并非
是真皮座椅，是陈先生误读。

13日，家住诸城市的陈先生
说，2012年5月份，他在诸城市
的佳恒汽车4S店内花费7 . 8万买
下一辆北京现代轿车。陈先生
说，在购买该车时，汽车4S店
销售员告诉他随车赠送真皮座
椅。随即，陈先生与4S店签下
购车合同，陈先生交钱后，把新
车开会家中。

陈先生对车的性能感到满
意，轿车也一直没有出现什么问
题。然而，2013年9月份，陈先
生发现，他的新车座椅出现破
损。真皮座椅这样不经用，不免
让陈先生感到怀疑，他找到自己
的对车有研究的朋友进行鉴别，
发现这辆车所配置的座椅并非真
皮，只不过是皮革座椅。陈先生
发现后，找到汽车4S店，要求
更换为真皮座椅。

陈先生说，汽车4S店承认
座椅并非真皮，但是在购车时就
已经告知座椅只是皮革座椅，而
不是真皮座椅。在双方签订的合
同中，随车所赠的座椅是皮座
椅，皮座椅却不是指真皮座椅。
面对销售商的解释，陈先生难以
接受，既然皮座椅是皮革座椅，
为什么不写清楚，这是有意误导
他。

面对陈先生的质疑，汽车
4S店最终同意为陈先生更换新
的座椅，但是依旧更换皮革座
椅，而不是真皮座椅。陈先生只
好回家耐心等待，然而将近10天
过去，他依旧没有等到汽车4S
店的更换座椅通知。

13日，记者从诸城市佳恒汽
车4S店得知，陈先生认为赠送
的是真皮座椅，其实只是他的误
读，合同中写明的是皮座椅，不
是真皮座椅。皮革座椅的保修期
限为1年，陈先生的座椅已经超
出保修期。但汽车4S店已经和
陈先生达成一致意见，为陈先生
更换新座椅。因为领导出差，耽
误了时间，他们将尽快与陈先生
联系，为其更换座椅。

送的皮座椅

是真皮还是皮革？
消费者觉得自己被忽悠了

4S店认为是消费者误解了

本报10月14日热线消息
(记者 张浩)本报2013年3月6
日B05版《开发商与承建方闹
纠纷 一小区工程停建一年
多》报道了安江·阳光新都小
区自2011年底停工后一直没开
工的事情。10日，业主刘女士
反映，买房快三年了，小区停
工后就再也没了动静，交房时
间更是一拖再拖。

10日上午，位于老北宫街
和北海路交叉口西北角处的安
江阳光新都小区大门紧锁，4
栋主体已基本建成但尚未封顶
的楼房立在小区内，工地内的
土堆上已被杂草覆盖，裸露在
外的钢筋也都已生锈，堆在小
区内部的建筑用板材也都已被
杂草缠绕。工地里已无人施
工，刘女士说只有一个看门的
在看着工地里的设施。

据了解,该小区是山东省
安江房地产开发公司投资建
设,由江苏省建兴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承建,按照工地的工程
公示显示该工程自2010年9月
28日开始施工,合同工期为18

个月。
刘女士介绍说，她是2011

年4月份签署的购房合同，当
时小区内正在打地基，从她购
房后到当年年底，小区建设还
算迅速，建起了四栋楼，然而
从2011年底开始到现在小区就
一直处于停工的状态，除了撤
下了建筑用的钢架和一台塔吊
之外，其它的都跟停工前一
样。

刘女士说，停工的原因是
开发商与承建商发生了经济纠
纷，后来双方也走了法律程
序，但现在仍没有施工的迹
象，夹在中间的一百多户业主
至今无计可施，在这里购房的
多是年轻的上班族，都是急着
用房子结婚，现在只能干等
着。

10日上午，记者来到工地
旁边的售楼处，售楼处门口的
标识牌都已经拿掉了，只有一
个工作人员在里面听歌。问及
何时能再开工，该工作人员表
示官司已经结束了，而且也已
从银行申请了贷款，具体的施

工日期还得看安排。他表示业
主可以继续等等，也可以申请
退房。

对于得到的答复，刘女士
表示无奈。她说之前曾同其他
业主来找过多次，每次都得到
“很快就施工了”的答复。对

于会不会选择退房，刘女士说
她从2011年9月份就开始还银
行贷款，到现在已经整整两年
了，如果退房的话，三万多元
的贷款利息得由自己负担。她
现在只希望开发商能快点盖起
房子，早日交房。

本报10月14日热线消息
(记者 赵松刚)14日，高新区东
方路润地·凤凰城的业主孙女
士反映，他在今年3月份购买的
新房近日交房，与原本预估的
88平米的面积差近一个平方，
但是开发商却没有把这部分钱
退还业主，而是要将其作为办
理房产证时交付契税的费用。

2013年3月份，孙女士在高
新区润地·凤凰城看上一个高
层新房，并以约4300元/平米的
价格买下一个预估面积为88平
米的新房。孙女士说，她买的新
房位于润地·凤凰城的10号楼
二单元。2013年10月10日，新房

交付，孙女士和丈夫接到售楼
处通知领取钥匙。

在拿钥匙时，孙女士发现
她买的预估面积为88平米的新
房，实际交付时的面积小了近
一个平米。按照当初的购房价
格，开发商应该退还3000元左
右购房款。孙女士说，售楼处解
释这部分钱暂时不能退还，因
为业主后期办理房产证时，需
要交付契税，退还的房款将作
为契税费用，多退少补。

孙女士对此表示疑惑。她
认为，既然新房面积比预估小，
就应该在交钥匙时退还差价，
办理房产证要在一年以内办

理，契税也应该到时交付，开发
商不应该现在就扣着费用不
退。

14日，记者来到润地·凤凰
城小区，发现该小区的10号楼
的业主多遭遇开发商不退因交
房面积小而产生的差价。有业
主担心，把差价费扣下作为契
税费用，虽然每位业主只有几
千块钱，不符合应有的程序，也
耽误了业主使用这笔费用。

14日，润地·凤凰城小区
开发商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他们没有将差价费用退给
业主，是希望能够在办理房产
证时交付契税后，本着多退少

补的原则，再与业主算账，并
称不会强制业主不能领取这部
分费用。

潍坊市王杨律师事务所王
津明律师告诉记者，开发商在
交房时，实际交房面积与预估
面积差距在3%以内的，可按
照多退少补的原则进行处理。
业主在办理房产证时需要交付
契税，契税是由业主承担，开
发商可代交。他说，开发商应
该先退还差价，再收取契税费
用。或者本着业主自愿的原则
暂时不退还，在业主不同意的
前提下，开发商是无权强制扣
下差价费的。

新新房房交交付付时时比比预预估估面面积积小小
开发商不退给业主差价费

房房子子盖盖了了一一半半
就就没没动动静静了了
安江·阳光新都小区已停工近两年

安江·阳光新都小区已停工近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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